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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北海洋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能公平、公正辦理新聘教師資格審查及教

師升等之校外審查作業，特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要點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教育部授權本校自審升等案之外審作業，採二級外審，第一級外審由學  （含通

識中心）教評會辦理，第二級外審由校教評會辦理；兩次外審所送之專家學者不

得重複。 

新聘教師資格審查及非教育部授權本校自審升等案之外審作業，採一級外

審，由校教評會辦理，非教育部授權本校自審升等案應再報送教育部辦理複審。 

外審委員人數，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者，一次送請三位學者專家審查；

以作品、成就證明送審者，一次送請四位學者專家審查。 

三、本校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，外審委員應負保密責任，如有洩漏審查相關情事，

不得再聘為本校外審委員。 

申請人於審查過程中，如有干擾審查人之情事，經查明屬實者，應立即停止審

查，並駁回其申請。 

四、各學術單位教評會應建立三十人以上之外審委員資料庫，載明每位外審委員的姓

名、服務機關學校、教師等級、行政職稱、學術專長領域、聯絡地址電話、E-mail

等，並應分別傳送給學院及校級教評會備查。 

五、各級教評會審查新聘教師資格及教師升等事宜時，外審委員之職級不得低於升等

教師之職級，且應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，遴選各該專業能力且職級高於送審人之

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學位論文、專門著作、技術報告、作品或成就證明之外審委員。 

六、以學位論文、專門著作、技術報告、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之審查人數與及格分數

依本校「教師聘任、升等及服務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升等案件，其未獲通過者，應將不通過之理由以

書面告知當事人。當事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向本校教

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 

七、外審委員之遴選為求公平性與衡平性，應避免有下列情形： 

    (一)送審人之碩、博士論文指導教授。 

    (二)與送審人有學術研究等密切合作關係者。 

    (三)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者。 

    (四)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均由同一學校之教師擔任。 

    (五)與送審人有特殊私誼、曾在同一學校同一系所服務或在他校同一系所兼課者。 

八、為維護送審人之權益，推薦外審學者專家名單送學院（含通識中心）、校二級教評

會審查時，送審人得提列迴避名單，以三人為限，並敘明適當理由；送審人不得

提供建議名單。 

九、參與外審作業之各學術及行政審查單位，由主管或業務承辦人親自處理，以減少

經手人數為原則。有關審查費匯款及核銷保密作業，須防範審查委員名單洩露。 

十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